
同政复决字〔2025〕第 18号

同心县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

申请人：杨某明，男，回族，1968年 4月 1日出生，住

宁夏同心县预海镇二居委会 0757

被申请人：同心县公安局

法定代表人：纪 伟，该局局长

地址：宁夏同心县新区庆王街

申请人杨某明对被申请人同心县公安局于 2025 年 7 月

24日作出的同公（豫海镇）行罚决字〔2025〕30859号《行

政处罚决定书》不服，请求撤销该行政行为。本机关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条之规定，于 2025 年 8

月 8日依法予以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同公（豫海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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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罚决字〔2025〕3085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称：

2025年 7月 24日早上，同心县信访局、豫海镇党委、

政府和同心县拆迁指挥部，以信访协调会的形式把申请人哄

骗到同心县豫海镇一楼会议室。会议结束后，申请人走到同

心县豫海镇政府大院时，豫海镇派出所民警将我杨某明强行

带至豫海镇派出所办案区，并强行作出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

决定，告知申请人扰乱了办公秩序。

申请人不服同心县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现申请

行政复议。

申请人提供的证据：

1.身份证复印件；

2.《行政处罚决定书》（同公（豫海镇）行罚决字〔2025〕

30859号。

被申请人称：

一、行政处罚的事实依据

2025年 7月 16日 17时许，同心县豫海镇政府工作人员

报警称，申请人杨某明因土地拆迁一事多次到有关部门缠访、

闹访，并在 2025 年 7 月 7 日再次赴京至国家信访局上访，

申请人杨某明涉嫌扰乱单位秩序，受案调查处理。

经查：申请人杨某明因征地拆迁补偿一事，自 2023 年

开始信访。2023年以来，申请人杨某明多次到各级信访部门

上访，同心县信访局、吴忠市信访局、宁夏回族自治区信访

局均向申请人杨某明出具过不予受理通知书，并明确告知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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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人杨某明的信访事项应当向人民法院诉讼处理。后申请人

杨某明就征地补偿事项向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023年 12月 25日，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诉讼请求，

申请人杨某明对判决不服提出上诉后，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

人民法院于 2024年 5月 16日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后

申请人杨某明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

请，最高院于 2024年 8月 20日裁定驳回再审申请，申请人

杨某明向检察部门申请监督后，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

于 2025年 2月 28日决定不支持监督申请。2025年 6月 3日，

申请人杨某明到宁夏回族自治区信访局找中央巡视组进行

信访，中央巡视组工作人员告知申请人杨某明反映的问题已

受理督办。2025年 6月 5日，申请人杨某明再次到自治区信

访局就同一事项向中央巡视组反映，并发表极端言论。2025

年 7月 7日，申请人杨某明再次到国家信访局就同一问题再

次上访。申请人杨某明就同一问题多次重复上访行为严重扰

乱了同心县信访秩序。

以上事实有申请人杨某明的陈述和申辩，证人证言，调

取证据清单、书证等证据予以证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决定给予

杨某明行政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

二、关于申请人杨某明提出“2025 年 7 月 24 日早上，

由同心县信访局、豫海镇党委政府、同心县拆迁指挥部，以

信访协调会的形式把我哄骗到同心县豫海镇一楼会议室开

协调会为由，会议结束后，我走到同心县豫海镇政府大院时，



- 4 -

由同心县公安局豫海派出所将我杨某明强行带至豫海派出

所办案区，并强行行政拘留 10 日的处罚决定”的问题。

2025年 7月 7日，申请人杨某明到国家信访局就同一问

题再次上访，国家信访局工作人员告知申请人其信访事项涉

法涉诉，要到法院处理。2025年 7月 16日，同心县豫海镇

政府工作人员到豫海镇派出所报警后，豫海镇派出所依法受

理为行政案件调查处理。2025年 7月 24日 10时许，办案民

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二条第一

款之规定，依法传唤违法嫌疑人杨某明，到同心县公安局豫

海派出所执法办案区询问室接受询问调查。经询问和调查，

违法嫌疑人杨某明扰乱单位秩序的违法行为成立，被申请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

第一（项）之规定，依法作出同公（豫海镇）行罚决字〔2025〕

3085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违法行为人杨某明行政拘

留十日。该案办理过程、办案程序合法，法律适用正确，证

据确实充分，故不存在申请人所说的将其强行带至豫海派出

所及强行行政拘留的情况。

申请人杨某明因征地补偿同一诉求多次到国家信访局

信访，其行为严重扰乱了同心县信访部门的正常信访工作秩

序。被申请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

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依法给予申请人杨某明行政

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适用法律正确，处罚幅度适当。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认为：申请人杨某明违法行为事实

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办案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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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同心县人民政府对申请人杨某明的请求予以驳回，依法

维持同公（豫海镇）行罚决字〔2025〕30859号行政处罚决

定书。

被申请人提交的证据有：

1.《行政案件立案登记表》《传唤证》；

2.《调取证据通知书》《调取证据清单》；

3.《身份证明查询情况说明》《违法犯罪记录证明查询

情况说明》；

4.《询问笔录》；

5.《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行政处罚决定书》；

6.《送达回证》；

7.其他证据材料。

经审理查明：

申请人因安置补偿一事，自 2020 年先后到各级信访部

门信访，相关单位对此作出答复或处理意见，申请人对信访

结果不满意。2023年 7月 5日向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

政诉讼，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申请人对

一审判决不服后，向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 2024年 5月 16日判决驳回

上诉，维持原判；申请人对二审判决不服，向中华人民共和

国最高人民法院提起再审，2024年 8 月 30日最高人民法院

裁定驳回申请人的再审申请。申请人对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

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不服，向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申

请监督，2025年 2月 28日，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作



- 6 -

出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

2025年 1月 13日、1月 14日，申请人杨某明先后向自

治区信访局、吴忠市信访局因安置补偿一事，进行信访，均

作出不予受理决定。2025年 4月 7日，申请人因安置补偿一

事到国家信访局信访，国家信访局不予受理。2025年 6月 3

日，申请人就上述问题到宁夏回族自治区信访局找中央巡视

组反映问题，巡视组工作人员督办受理申请人的诉求；2025

年 6月 5日，申请人再次到宁夏回族自治区信访局找中央巡

视组反映同一件事，并发表不当言论，被申请人于 2025年 6

月 6日作出拘留申请人十日的处罚决定。2025年 7月 7日，

申请人就同一问题再次到国家信访局信访，被申请人于 2025

年 7月 24日依法作出同公（豫海镇）行罚决字〔2025〕30859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本机关认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之规定：

“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的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

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

本案中，被申请人作为申请人居住地公安机关，对案涉治安案

件具有管辖权。

本案中，申请人因征地拆迁补偿一事，自 2023年至 2025

年 7月 7日多次到吴忠市、银川市、北京市信访，在相关部

门给予明确答复的情况下，仍然坚持信访、缠访。2025年 6

月 5日就同一事项信访到宁夏回族自治区信访局，公安机关

依法作出行政处罚。2025年 7月 7日就同一事项再次到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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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访局信访，国家信访局不予受理，其行为符合《信访工作

条例》第四十七条第（二）款“信访人滋事扰序、缠访闹访

情节严重，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或者违反集会游行示

威相关法律法规的，由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必要的现场处置措

施、给予治安管理处罚……”之规定，被申请人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

第二十条第（四）项规定，对申请人给予行政拘留十日的行

政处罚并无不当。该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

律正确，处罚适当。

本机关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

十八条之规定，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同公（豫海镇）行罚决

字〔2025〕3085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如不服本行政复议决定，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

议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

讼法》第四十五条之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附件：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法规

同心县人民政府

2025年 9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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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法规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

第三十条 行政复议机关收到行政复议申请后，应当在

五日内进行审查。对符合下列规定的，行政复议机关应当予

以受理：

（一）有明确的申请人和符合本法规定的被申请人；

（二）申请人与被申请行政复议的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

（三）有具体的行政复议请求和理由；

（四）在法定申请期限内提出；

……

第六十八条 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

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的，行政复议机关决定维持

该行政行为。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四十五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复议决定的，

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复议机关逾期不作决定的，申请人可以在复议期满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七条 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的治安管理工作。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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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

安管理工作。治安案件的管辖由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

第二十三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

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

五百元以下罚款：

（一）扰乱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秩序，致使工

作、生产、营业、医疗、教学、科研不能正常进行，尚未造

成严重损失的；

……

四、《信访工作条例》

第四十七条 信访人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第二十六条

规定的，有关机关、单位工作人员应当对其进行劝阻、批评

或者教育。

信访人滋事扰序、缠访闹访情节严重，构成违反治安管

理行为的，或者违反集会游行示威相关法律法规的，由公安

机关依法采取必要的现场处置措施、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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